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易所網站刊登的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利潤分配方案公告」，僅

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盛瑞生  

公司秘書  

 

中國深圳，2026年3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馬明哲、謝永林、郭曉濤、付欣及蔡方方；非執

行董事為謝吉人、楊小平、何建鋒及蔡潯；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港平、金李、王廣謙、

洪小源、宋獻中及陳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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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18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2026-006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

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 202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1.75 元（含税）。 

⚫ 本次末期股息派发的实际总额将以本次股息派发股权登记日实际有权参与股

数为准计算。以下预期时间表仅为暂定日期，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中予以明确： 

股份类别 
暂定股权 

登记日 

暂定最后 

交易日 

暂定除权

（息）日 

暂定现金红利 

发放日 

A 股 2026/6/9 － 2026/6/10 2026/6/10 

⚫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待本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 2025 年度中国会计准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合并财务

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人民币 1,347.78 亿元，母公司净利润均为人

民币 223.84 亿元。根据《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公司在确定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额时，应当按照母

公司净利润的百分之十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同时规定，法定盈余公积累计额为公司

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经过上述利润分配，并结转上年度

未分配利润后，按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母公司财务报表的未分配利

润孰低确定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可供股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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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利润额为人民币 1,242.72 亿元。 

董事会建议本公司 2025 年末期股息为每股现金人民币 1.75 元（含税）。本次

末期股息派发的实际总额将以本次股息派发股权登记日有权参与总股数为准计算，

若根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的总股本 18,107,641,995 股计算，2025 年末

期股息派发总额预计为人民币 31,688,373,491.25 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待本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2025年度 2024年度 2023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48,890,633,386.50   46,174,487,087.25   44,001,570,047.85  

回购注销总额（元）  5,000,001,422.40   -     5,993,765,11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34,777,623,917.98   126,607,086,261.46   85,665,372,025.38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

利润（元） 
124,272,101,733.29

（1）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

分红总额（元） 
 139,066,690,521.6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

注销总额（元） 
10,993,766,540.6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

润（元） 
 115,683,360,734.94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

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150,060,457,062.2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

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是否低

于5000万元 

否 

现金分红比例（2）（%） 129.72% 

现金分红比例是否低于30% 否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

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的情形 

否 

注： 

（1）本公司按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母公司财务报表的未分配利润孰低确定可供股东

分配利润。2025 年度末，本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额为人民币 124,272,101,733.29 元。 

（2）现金分红比例=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 /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

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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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认为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

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本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严格执行现金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严格履行

现金分红相应决策程序并真实、准确、完整地进行相应信息披露。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末期股息派发对本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无重大影响，股息派发后本公司偿

付能力充足率符合监管要求。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6 日 


